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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無自有住宅者

租屋服務事業

調查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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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查概要

1.1 調查範圍、對象及期間
1.2 無自有住宅者與租屋服務事業問卷回

收與母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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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有住宅者
調查

107年住宅需求
動向調查

租屋服務事業
調查

1.1調查範圍、對象及期間(1/3)



1.1調查範圍、對象及期間(2/3)

無自有住宅者調查

調查
地區
範圍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與高雄市等六直轄市

調查
對象

調查對象為設籍於6直轄市之無自有住宅戶，戶內以年滿20歲以上
之戶長為訪問對象

調查
期間

調查期間為民國107年8月1日至8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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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調查範圍、對象及期間(3/3)

租屋服務事業調查

調查
地區
範圍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與高雄市等六直轄市

調查
對象

調查對象為住宅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及第52條第2項）所指之
「租屋服務事業」，即以不動產經紀仲介業者為訪問對象

調查
期間

調查期間為民國107年7月1日至7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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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份、戶、百分比

無自有住宅者
整體調查
地區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樣本

有效問卷數(份) 2,858 503 591 450 448 428 438

比例(%) 100.00 17.60 20.68 15.75 15.68 14.98 15.33

有效問卷回收率(%) 8.25 8.71 10.23 7.79 7.76 7.41 7.58

抽樣誤差(%) 1.83 4.37 4.03 4.62 4.63 4.74 4.68

母體

無自有住宅者
戶數(戶)

2,192,687 347,339 518,729 265,984 359,137 274,493 427,005

比例(%) 100.00 15.84 23.66 12.13 16.38 12.52 19.47

7

1.2無自有住宅者問卷回收與母體分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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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份、家、百分比

租屋服務事業
整體調查
地區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樣本

有效問卷數(份) 395 83 67 54 97 36 58

比率(%) 100.00 21.01 16.96 13.67 24.56 9.11 14.68
有效問卷回收
率(%) 8.34 8.23 7.60 7.68 8.49 9.52 9.37

母體

租屋服務事業
家數(家) 4,734 1,009 882 703 1,143 378 619

比例(%) 100.00 21.31 18.63 14.85 24.14 7.98 13.08

1.2租屋服務事業問卷回收與母體分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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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自有住宅者

2.1 調查分析內容
2.2 居住現況分析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
2.4 居住協助措施需求情形分析
2.5 戶內成員身分別與領取政府補助款



10

D.家戶內成員
身分別與領取
政府補助款

A.居住現況

B.社會住
宅需求

C.居住協助
措施需求

無自有住宅者

2.1 調查分析內容 (1/2)



無自有住宅者調查

居住現況

1.居住狀況 2.居住建物類型 3.居住建物格局

4.居住面積 5.每月支付租金 6.支付押金

7.每月支付管理費 8.租屋搜尋計畫

社會住宅需求

1.申請社會住宅意願 2.希望承租地區
3.考慮承租社會住宅
原因

4.期望房間數 5.期望居住面積 6.每月能支付最高租金

7.可接受押金範圍
8.是否需成立住戶
自治會

9.期望承租年期

10.期望的設施設備項目 11.期望的鄰近設施項目 12.期望的附屬設施項目

居住協助措施需求
1.是否申請過居住協助
措施

2.曾經或目前申請居住
協助措施項目

3.希望政府優先提供的
居住協助措施項目

戶內成員身分別與
領取政府補助款

1.戶內成員身分別
2.成員中具有特殊情形
或身分

3.領取政府補助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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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調查分析內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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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居住狀況而言，臺北市以「租賃」居多，新北市及臺中市是「與不
同戶籍的配偶、父母或成年子女同住」、「租賃」比例相近，其餘則皆
以「與不同戶籍的配偶、父母或成年子女同住」為主。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借住，無須支付租金 22.3 18.4 19.1 21.9 18.3 23.2

租賃(有付租金) 48.2 40.3 38.3 38.2 23.1 25.8

配住(機關或事業機構
分配居住)

0.9 0.5 1.2 0.9 0.8 2.4

與不同戶籍的配偶、
父母或成年子女同住

27.6 40.5 41.2 38.4 56.6 47.8

其他 1.0 0.3 0.2 0.6 1.1 0.9

目前居住狀況
2.2 居住現況分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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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約六成，新北市、桃園市與臺中市約七成，臺南市與高雄市約八
成左右，近一年並無租屋搜尋計畫。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是 37.0 29.3 25.9 26.3 17.1 21.6

否 63.0 70.7 74.1 73.7 82.9 78.4

租屋搜尋計畫
2.2 居住現況分析(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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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及新北市以五樓以下公寓為主；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以透天厝/
別墅為主；桃園市則以透天厝/別墅為主，其次為十一樓以上電梯大樓。

 臺北市有6.0%、新北市有8.9%之受訪者居住於公寓或大樓的頂樓加蓋。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五樓以下公寓（不含頂
樓加蓋）

50.4 43.0 17.8 11.0 7.0 14.5

六至十樓電梯華廈（不
含頂樓加蓋）

17.6 13.4 14.0 15.0 6.6 6.8

十一樓以上電梯大樓
（不含頂樓加蓋）

17.1 25.2 22.1 19.0 6.0 20.0

公寓或大樓的頂樓加蓋 6.0 8.9 1.4 1.7 0.0 1.1

透天厝/別墅 3.3 6.2 34.5 42.7 56.9 47.2

平房(含四合院、三合院) 3.5 2.0 7.6 8.5 20.1 4.9

其他 2.1 1.2 2.7 2.1 3.4 5.5

目前居住建物類型
2.2 居住現況分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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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直轄市八成以上受訪者皆以整戶住宅為主
 臺北市有9.2%受訪者居住於套房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整戶住家 87.1 92.9 94.1 92.9 94.6 94.2

套房 9.2 5.5 4.4 5.6 2.7 4.3

雅房 3.4 1.6 1.4 1.4 1.8 0.8

其他 0.4 0.0 0.1 0.2 0.9 0.8

目前居住建物格局
2.2 居住現況分析(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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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居住面積主要以｢ 30坪以上｣及｢ 20坪~未滿30坪｣為主，臺北市
以外其他地區皆以｢ 30坪以上｣為主、其次為｢ 20坪~未滿30坪｣。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未滿8坪 5.6 2.7 3.8 5.4 3.3 3.4

8坪~未滿14坪 13.8 4.6 3.3 4.5 7.0 5.4

14坪~未滿20坪 11.0 9.1 5.7 9.5 10.5 11.3

20坪~未滿30坪 34.1 39.9 29.1 34.2 33.2 33.6

30坪以上 35.6 43.7 58.1 46.5 46.0 46.3

2.2 居住現況分析(5/8)

居住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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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區每月月租金皆以｢不用租金｣為主，其次為｢12,000元以上｣或｢
6,000元~未滿9,000元｣。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不用租金 52.6 60.9 62.8 62.8 78.7 74.5

未滿3,000元 0.9 0.4 0.8 0.4 1.8 2.6

3,000元~未滿6,000元 3.7 1.8 4.4 5.8 5.8 5.8

6,000元~未滿9,000元 5.6 4.7 11.9 9.4 5.8 8.0

9,000元~未滿12,000元 8.2 7.9 9.5 6.9 5.2 4.4

12,000元以上 29.1 24.3 10.6 14.6 2.6 4.7

每月支付租金
2.2 居住現況分析(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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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區支付押金皆以｢免押金｣為主，其次為｢12,000元以上｣。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免押金 59.9 64.8 68.5 67.9 86.2 81.3

未滿3,000元 0.6 0.2 0.0 0.0 0.2 0.0

3,000元~未滿6,000元 1.2 0.8 1.0 2.7 1.1 2.0

6,000元~未滿9,000元 1.7 0.4 1.4 1.3 1.4 0.9

9,000元~未滿12,000元 2.2 2.5 2.1 4.5 3.1 4.0

12,000元以上 34.4 31.4 27.0 23.6 8.0 11.8

支付押金
2.2 居住現況分析(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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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區每月支付管理費皆以｢不需繳管理費｣為主，其次為｢250元以上｣。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不需繳管理費 69.2 63.8 65.3 68.6 88.8 74.4

未滿50元 0.0 0.0 0.0 0.0 0.0 0.0

50元~未滿100元 0.1 0.0 0.0 0.0 0.0 0.0

100元~未滿150元 0.0 0.6 0.2 0.3 0.3 0.2

150元~未滿200元 0.0 0.0 0.0 0.4 0.0 0.2

200元~未滿250元 0.3 0.0 0.5 0.2 0.1 0.8

250元以上 30.3 35.6 34.0 30.5 10.8 24.3

每月支付管理費
2.2 居住現況分析(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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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望的地區範圍內，有可負擔租金的社會住宅時，除了臺南市42.7%｢
不會｣申請佔多數外，臺南市以外地區受訪者皆｢會｣申請社會住宅者比重
較高。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會 63.8 53.7 52.7 47.0 36.6 43.3

不一定 14.5 17.4 18.3 22.4 17.7 17.8

不會 19.4 27.1 28.0 28.4 42.7 35.1

不知道 2.3 1.9 1.0 2.2 3.0 3.8

社宅申請意願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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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承租的地區以現居住地為主，比重皆在8成以上。

 臺北市吸引16.7%的新北市無自有住宅者，以及7.0%的桃園市無自有住
宅者申請。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其他

臺北市 95.4 2.9 0.2 0.5 0 0.3 0.7

新北市 16.7 81.4 1 0.3 0 0 0.6

桃園市 7.0 5.0 86.9 0 0 0.3 0.9

臺中市 1.1 0.9 0.3 97.5 0.3 0 0

臺南市 3.1 0.2 0 0.4 93.8 1.6 0.8

高雄市 1.7 0.7 0 0.8 2 94.1 0.7

社宅希望承租地區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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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要度分，承租社會住宅原因前三項為房租租金較便宜、離工作地點比
較近、離所需設施比較近。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房租租金較市價便宜 32.7 28.7 25.0 27.7 25.3 26.5

離工作地點比較近 15.6 18.4 17.5 17.0 18.5 19.4

離所需設施比較近 15.4 16.8 18.5 17.1 19.4 19.7

租期穩定 11.0 8.2 9.9 10.5 6.6 7.4

室內坪數較大或房間數較多 6.6 7.5 7.6 6.1 5.8 5.9

離親戚朋友家比較近 5.4 5.8 6.4 5.4 6.6 6.7

社區提供的福利服務 5.1 6.3 6.6 7.1 9.9 6.8

社區管理單位為政府 5.0 3.7 4.8 5.5 4.2 4.1

社區內的公共空間及設施 2.5 4.3 3.4 3.5 3.3 3.4

其他 0.6 0.2 0.2 0.1 0.5 0.3

註：主要度之加權計算方式，為「主要」原因給3分，「次要」原因給2分，「再次要」原因給1分，未填寫前三主要因素給
0分，再依各項目得分數占總得分數之比例計算主要度。主要度的解讀方式，乃將主要度數值由大至小排序，即可表示主要
度之排名。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3/12)

承租社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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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望社會住宅房間數而言，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以3房為主，其次為
2房。

 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以3房為主，其次為4房以上。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房 6.4 2.7 2.4 3.9 3.4 2.3

2房 37.2 27.9 19.5 18.2 20.1 17.3

3房 51.0 58.4 53.8 55.7 59.7 56.7

4房以上 5.4 11.0 24.3 22.2 16.8 23.7

社宅期望房間數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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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期望社會住宅室內面積主要以｢ 30坪以上｣及｢ 20坪~未滿30坪｣
為主，其餘地區皆以｢ 20坪~未滿30坪｣為主。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8坪~未滿14坪 8.3 4.6 4.8 5.2 9.3 6.4

14坪~未滿20坪 23.4 16.4 13.5 13.0 15.4 11.4

20坪~未滿30坪 48.4 47.2 40.7 44.1 53.2 46.1

30坪以上 19.9 31.9 41.0 37.6 22.2 36.1

社宅期望居住面積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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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接受的最高月租金（含管理費），臺北市與新北市「8千元~未滿1萬2
千元」比例較高，其他地區為「4千元~未滿8千元」。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無法支付租金 0.8 1.3 1.9 2.1 3.9 3.3

未滿4千元 6.8 5.6 9.9 10.6 17.4 16.3

4千元~未滿8千元 24.4 27.2 44.5 42.4 49.8 49.7

8千元~未滿1萬2千元 31.2 38.2 29.0 32.4 25.8 24.6

1萬2千元~未滿1萬6千元 18.7 19.9 9.8 8.5 2.9 4.2

1萬6千元~未滿2萬元 13.8 6.2 3.0 3.5 0.0 1.1

2萬元以上 4.2 1.6 1.9 0.6 0.3 0.8

社宅每月能支付最高租金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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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區可接受押金範圍皆以｢1個月｣為主，其次為｢2個月｣。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無法支付押金 6.1 5.2 5.8 6.7 11.5 8.9

半個月 6.8 5.5 8.2 8.3 8.2 10.6

1個月 53.8 56.8 51.9 66.2 64.4 59.6

1.5個月 7.4 6.4 4.5 4.8 3.3 4.8

2個月 25.9 26.2 29.6 14.0 12.7 16.1

社宅可接受押金範圍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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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區皆高達六成以上認為社會住宅應成立住戶自治會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是 67.2 66.2 68.2 65.6 68.0 74.4

否 4.5 4.3 4.7 4.4 4.5 3.7

無意見 28.3 29.5 27.1 30.0 27.5 21.9

社宅是否需成立住戶自治會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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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住宅期望承租年期以「超過12年以上」為主，其次為「超過3年~6
年(含)以內」。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3年以內(含3年) 5.6 5.8 10.3 7.2 10.5 7.6

超過3年~6年(含)以內 25.2 29.0 28.8 27.8 24.9 22.6

超過6年~9年(含)以內 14.8 18.4 15.9 17.1 15.6 15.0

超過9年~12年(含)以內 13.1 11.6 8.7 12.7 11.8 14.5

超過12年以上 41.3 35.2 36.3 35.3 37.2 40.3

社宅期望承租年期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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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住宅內必要的設施設備項目，各地區均偏好流理臺、熱水器、瓦斯
爐(或爐具)、抽油煙機、廚具(廚櫃)等家庭生活必要設施或設備。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客廳及餐廳之桌椅 35.3 39.9 45.2 42.0 42.2 49.3
臥室之床架 35.6 37.1 42.4 44.8 34.3 43.5

衣櫃 49.6 46.7 50.5 44.8 35.5 47.8
窗簾 33.9 28.8 36.6 33.6 26.7 32.5
廚具(廚櫃) 69.9 65.7 67.6 66.2 61.1 64.6
流理臺 74.2 72.8 67.2 66.5 60.3 67.8

抽油煙機 71.0 74.2 73.4 66.5 54.8 63.0

瓦斯爐(或爐具) 72.0 73.2 78.0 68.9 59.3 64.2
曬衣架 36.7 34.8 39.5 29.5 22.3 40.0

冷氣機 69.0 63.8 66.0 56.7 49.6 52.6
冰箱 41.4 39.2 47.8 41.5 40.1 41.4

電視 23.3 25.9 32.8 28.0 26.5 29.2
洗衣機 45.5 45.0 49.6 36.0 39.8 42.2
熱水器 72.4 72.2 74.2 68.0 60.1 65.7
其他 2.2 3.5 2.8 0.4 0.6 2.0

社宅期望設施設備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10/12) 

單位：人次/百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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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望的鄰近設施項目，主要為「捷運站、公車、或火車站等交通設施」、
「離市場或超市等生活機能設施」。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捷運站、公車、或火車站
等交通設施

40.3 39.5 33.5 29.3 26.3 34.8

離市場或超市等生活機能
設施

26.8 26.8 29.1 30.2 30.3 28.2

公園或運動場等休閒娛樂
設施

13.9 12.0 13.0 14.0 14.1 12.5

診所或醫院等醫療設施 11.2 10.9 10.5 12.9 16.6 13.9

學校或托兒所等教育設施 7.7 10.7 13.6 13.3 12.4 10.5

其他 0.1 0.1 0.3 0.3 0.2 0.0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11/12)

社宅期望的鄰近設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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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望的附屬設施項目，主要為「社會福利服務」、「餐飲服務」及「長期
照顧服務」。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社會福利服務 22.1 22.4 22.6 22.7 26.4 25.8

餐飲服務 15.9 15.4 17.6 14.8 16.9 16.3

長期照顧服務 14.7 13.3 14.2 16.5 12.9 15.1

文康休閒活動 10.0 10.0 11.2 8.6 8.2 9.0

社區活動 9.2 9.6 10.1 7.9 8.7 8.9

托育服務 7.9 8.9 8.0 9.2 6.9 6.1

身心障礙服務 6.7 7.6 5.1 7.9 7.8 6.2

幼兒園 5.1 6.9 5.4 6.6 4.0 6.4

青年創業空間 4.0 2.2 2.1 2.8 4.4 3.6

商業活動 3.9 3.6 3.5 2.8 3.3 2.5

其他 0.6 0.1 0.4 0.2 0.4 0.1

2.3 社會住宅需求分析(12/12)

社宅期望附屬設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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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區的無自有住宅者僅不到兩成曾經或目前申請居住協助措施。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目前或曾經申請 19.8 19.2 15.3 13.0 6.8 10.8

從未申請過 80.2 80.8 84.7 87.0 93.2 89.2

2.4 居住協助措施需求情形分析(1/3)

是否申請過居住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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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或目前申請居住協助措施項目中，最主要的是「租金補貼」。

2.4 居住協助措施需求情形分析(2/3)

曾經或目前申請居住協助措施項目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社會住宅 37.3 19.5 8.9 8.6 2.2 9.9

租金補貼 60.2 69.8 77.1 85.4 82.6 77.2

購置國宅或合宜住宅 14.1 12.3 15.2 8.3 7.1 13.3

修繕或購置住宅貸款利
息補貼

4.3 9.5 11.2 6.4 8.0 24.8

其他 2.0 1.5 0.0 2.6 0.0 0.0

單位：人次/百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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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政府優先提供的居住協助措施項目，主要為「租金補貼」、「興建只
租不售的社會住宅」及「修繕或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租金補貼 31.8 31.5 32.6 32.0 29.0 29.1

興建只租不售的社會住
宅

26.6 24.2 23.3 24.5 22.6 22.9

修繕或購置住宅貸款利
息補貼

20.9 25.4 25.8 27.1 31.0 29.5

包租代管的社會住宅 19.3 17.6 18.1 16.0 16.1 17.0

其他 1.3 1.3 0.2 0.3 1.3 1.5

2.4 居住協助措施需求情形分析(3/3)

希望政府優先提供的居住協助措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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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戶內的身分別，各地區皆以經濟或社會弱勢戶為主。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一般戶 46.8 48.8 48.0 40.7 45.4 38.9

經濟或社會弱勢戶 53.2 51.2 52.0 59.3 54.6 61.1

2.５成員身分別與領取政府補助款(１/4)

戶內成員身分別

註:無自有住宅者「經濟或社會弱勢戶」係指至少家中成員之一或全部，具有住宅法第四條所
列11類特殊情形或身分之一或以上者；「一般戶」則指家中成員全部不具有前述特殊情形
或身分之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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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中具有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以「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為主，其次為
「身心障礙者」或「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單位：人次/百人次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27.1 22.1 20.5 27.9 17.0 29.0

特殊境遇家庭 5.6 4.4 4.9 7.8 2.7 3.0

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 5.7 9.0 10.9 10.6 6.5 6.9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
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
滿二十五歲

0.4 0.0 1.0 0.0 0.4 0.4

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59.6 55.2 54.5 52.5 64.5 63.8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
害者及其子女

0.6 0.9 1.5 1.2 0.9 1.1

身心障礙者 27.8 34.8 31.0 33.1 35.2 24.3

災民 0.0 0.0 0.0 1.3 0.0 0.0

原住民 0.9 3.0 5.0 2.2 1.0 1.9

2.５成員身分別與領取政府補助款(2/4)

成員中具有特殊情形或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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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自有住宅者中，各地區中約有三成左右目前領取至少一種政府補助款。

單位：百分比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未領取 71.1 71.9 75.2 69.1 73.8 68.4

至少領取一種 28.9 28.1 24.8 30.9 26.2 31.6

2.５成員身分別與領取政府補助款(3/4)

領取政府補助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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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領取的補助款以「身心障礙者補助」居多。
單位：人次/百人次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低收入戶補助 24.8 19.5 13.6 17.7 12.9 15.1

中低收入戶補助 3.8 8.5 5.0 16.0 10.7 11.8

身心障礙者補助 30.8 37.1 36.9 34.8 46.8 34.8

中低收入老人補助 12.9 13.7 11.9 18.7 7.6 12.9

租金補貼 27.2 24.9 27.7 22.3 10.4 15.6

育兒津貼/托育補助/相
關兒少補助

15.0 8.9 9.9 8.0 3.7 2.3

老人年金/老農津貼/國
民年金

6.1 6.8 14.6 11.7 24.6 21.7

其他 2.9 3.6 4.1 2.0 4.1 5.1

2.５成員身分別與領取政府補助款(4/4)

領取政府補助款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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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租屋服務事業

3.1 調查分析內容
3.2 對住宅包租代管的認識與辦理意願
3.3 包租代管的效益與加入租賃住宅服

務業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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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包租代管的
效益與加入租
賃住宅服務業

之意願

A.對包租代
管的認識與
辦理意願

租屋服務事業

3.1 調查分析內容 (1/2)



租屋服務事業調查

對社會住宅包
租代管的認識
與辦理意願

1.是否知道社會住宅
包租代管計畫

2.如何得知社會住宅包租
代管計畫

3.是否支持政府推動社會住
宅包租代管計畫

4.較支持包租包管或
代租代管

5.下一年度包租代管計畫
參與意願

6.下一年度不願意參加包租
代管計畫的原因

包租代管的效
益與加入租賃
住宅服務業之
意願

1.是否認同包租代管
計畫可有效利用民
間空屋

2.是否認同包租代管計畫
可確實照顧到經濟或社
會弱勢租屋族群

3.是否認同包租代管計畫有
助於提升租賃產業發展之
效益

4.要達到有效推廣包
租代管計畫建議配
套措施

5.加入租賃住宅服務業之意願

41

3.1 調查分析內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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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營業類型的租屋服務事業均有七成以上，知道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

單位：百分比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者
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知道 74.1 84.8 72.3

不知道 25.9 15.2 27.7

3.2包租代管的認識與辦理意願(１/６)

是否知道包租代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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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得知包租代管計畫的主要資訊管道為「媒體新聞」、「同業組織」。

單位：家數/百家數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
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水、電費帳單 20.2 1.1 2.1

媒體新聞 55.6 61.1 68.4

捷運站及車廂廣告 0.0 1.1 1.5

海報 0.0 1.9 5.7

摺頁 0.0 1.3 2.4

廣播 0.0 3.1 2.0

公車外車體廣告 0.0 0.0 0.0

電視廣告 12.0 9.6 12.0

報章雜誌 19.6 18.9 17.2

同業組織提供資訊:公會/總
部/同業/教育訓練

44.8 57.8 58.9

社群網站 21.0 30.1 23.0

親友告知 17.0 4.1 1.7

政府單位提供資訊:機關公告
/政府機關座談會

0.0 2.5 0.6

其他 0.0 0.0 0.0

3.2包租代管的認識與辦理意願(２/６)

業者如何得知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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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營業類型的租屋服務事業至少八成以上，支持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

單位：百分比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
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是 96.9 87.1 87.6

否 3.1 12.9 12.4

3.2包租代管的認識與辦理意願(3/６)

業者是否支持政府推動包租代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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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營業類型的租屋服務事業均較偏向支持代租代管。

單位：百分比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
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包租包管 29.6 27.7 40.7

代租代管 70.4 72.3 59.3

3.2包租代管的認識與辦理意願(4/６)

業者較支持包租包管或代租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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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營業類型的租屋服務事業僅四成左右，有意願參與下一年度包租代管計
畫願，尚有三成保持觀望。

單位：百分比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
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願意 45.6 41.5 37.4

不願意 18.3 26.7 31.5

無意見 36.0 31.8 31.1

3.2包租代管的認識與辦理意願(5/６)

業者對下一年度包租代管計畫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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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願意參加包租代管原因，依主要度部分，主要為「本身以經營銷售為主，
不做租賃業務」。

單位：百分比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
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本身以經營銷售為主，
不做租賃業務

37.9 26.2 33.8

擔心政策未來不續辦 22.7 3.7 8.8

租屋糾紛難排解 18.5 19.0 18.3

風險或成本過高 12.1 20.4 9.7

行政程序繁瑣 8.9 10.5 9.9

無法完成履約項目(如：
媒合率低)

0.0 7.0 7.0

獎勵誘因不足 0.0 8.8 3.4

總公司政策 0.0 3.8 7.2

過於複雜/人力不足 0.0 0.7 1.5

其他 0.0 0.0 0.4

3.2包租代管的認識與辦理意願(6/６)

業者下一年度不願意參加包租代管計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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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營業類型的租屋服務事業皆有超過六成，表示認同包租代管計畫能有效
利用民間空屋。

單位：百分比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
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認同 63.9 63.6 61.0

不認同 4.4 9.6 15.5

無意見 31.7 26.8 23.5

3.3 包租代管效益與加入租賃住宅(1/6)

業者是否認同包租代管可有效利用民間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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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營業類型的租屋服務事業皆有六成左右，表示認同包租代管計畫可以照
顧經濟或社會弱勢族群。

單位：百分比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
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認同 58.8 56.5 62.6

不認同 4.4 13.4 15.2

無意見 36.7 30.2 22.2

3.3 包租代管效益與加入租賃住宅(2/6)

業者是否認同包租代管可照顧經濟或社會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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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營業類型的租屋服務事業皆有六成左右，表示認同包租代管計畫有助於
提升租賃產業發展

單位：百分比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
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認同 63.9 59.4 57.5

不認同 4.4 8.8 13.7

無意見 31.7 31.8 28.8

3.3 包租代管效益與加入租賃住宅(3/6)

業者是否認同包租代管有助提升租賃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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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效推動包租代管計畫需要引進的配套措施，依主要度部分，主要為
「制定糾紛處理機制」、「導入租金保險制度降低欠租風險」

單位：百分比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
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制定糾紛處理機制 24.8 25.9 25.0

制定租金評定機制 18.6 9.5 14.3

導入租金保險制度降
低欠租風險

17.5 21.6 22.9

不動產租賃實價登錄 12.4 15.4 12.2

落實查稅機制 11.3 7.8 6.4

社會福利介入 9.2 11.4 10.3

修繕責任歸屬 5.3 6.9 7.2

其他 0.9 1.0 0.8

提高補貼福利與誘因 0.0 0.2 0.5

完善相關之稅務規定 0.0 0.0 0.3

降低參與門檻 0.0 0.0 0.1

3.3 包租代管效益與加入租賃住宅(4/6)

要達到有效推廣包租代管計畫建議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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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營業類型的租屋服務事業約有六~八成有意願加入租賃住宅服務業

單位：百分比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
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願意 79.1 66.1 59.2

不願意 20.9 33.9 40.8

3.3 包租代管效益與加入租賃住宅(5/6)

加入租賃住宅服務業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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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營業類型的租屋服務事業不願意加入原因，主要為「本身以經營銷售為
主，不做租賃業務」。

單位：百分比

3.3 包租代管效益與加入租賃住宅(6/6)

業者不願意加入租賃住宅服務業之原因

連鎖經營之
總公司與分店

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

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
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

本身以經營銷售為主，
不做租賃業務

37.9 26.2 33.8

擔心政策未來不續辦 22.7 3.7 18.3

租屋糾紛難排解 18.5 19.0 9.9

風險或成本過高 12.1 20.4 9.7

行政程序繁瑣 8.9 10.5 8.8

無法完成履約項目(如：
媒合率低)

0.0 7.0 7.2

獎勵誘因不足 0.0 8.8 7.0

總公司政策 0.0 3.8 3.4

過於複雜/人力不足 0.0 0.7 1.5

其他 0.0 0.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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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討論

4.1 無自有住宅者現況
4.2 租屋服務事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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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現況

 居住狀況而言，臺北市最高比例是「租賃」 (48.2%)，其餘地區則以「與不
同戶籍的配偶、父母或成年子女同住」居多。

 臺北市六成，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約七成，臺南市與高雄市約八成，近
一年無租屋搜尋計畫。

 各地區居住面積以｢ 30坪以上｣及｢ 20坪~未滿30坪｣為主，除臺北市兩者合
計佔七成，其餘地區佔八成以上。

 各地區每月月租金皆以｢不用租金｣為主，惟臺北市及新北市｢12,000元以上｣
的比例仍有29.1%、 24.3%。

 社會住宅需求

 各地區期望之社會住宅房型以三房型、面積以20坪~未滿30坪、承租年期以
「超過12年以上」為主。

 期望的室內必要的設施設備項目，各地區均偏好流理臺、熱水器、瓦斯爐
(或爐具)、抽油煙機、廚具(廚櫃)等家庭生活必要設施或設備。

4.1 無自有住宅者現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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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住宅需求（續）

 期望的鄰近設施項目，主要為「捷運站、公車、或火車站等交通設施」、
「離市場或超市等生活機能設施」。

 期望的附屬設施項目，主要為「社會福利服務」、「餐飲服務」及「長期
照顧服務」。

 各地區的無自有住宅者曾經或目前申請居住協助措施比例較低，惟臺北市
及新北市的比例仍有19.8%、 19.2%。

 居住協助措施需求

 曾經或目前申請居住協助措施項目中，最主要的是「租金補貼」。

 希望政府優先提供的居住協助措施項目，主要為「租金補貼」、「興建只
租不售的社會住宅」及「修繕或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戶內成員身分別與領取政府補助款

 各地區無自有住宅者皆以經濟或社會弱勢戶比例較高。

 成員中具有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以「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為主，其次為
「身心障礙者」或「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4.1 無自有住宅者現況(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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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營業類型將業者區分為「連鎖經營之總公司與分店」、「連鎖加盟體系之
加盟者」、「獨立經營單位，無直營連鎖者也未開放加盟連鎖經營者」三類。

 包租代管的認識與辦理意願

 各類受訪業者均有七成以上知道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主要資訊管道為
媒體新聞、同業組織。

 各類受訪業者均有九成左右支持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但參與下年度計
畫之意願僅四成左右，尚有三成保持觀望。

 各類受訪業者不願意參加包租代管計畫的原因，主要為「本身以經營銷售
為主，不做租賃業務」、「租屋糾紛難排解」。

4.2租屋服務事業現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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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租代管效益與加入租賃住宅服務業意願

 各類受訪業者均有六成左右表示認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能發揮有效利
用民間空屋、照顧經濟或社會弱勢租屋族群、提升租賃產業發展等三項之
效益。

 各類受訪業者均認為要有效推動包租代管計畫，需要引進的配套措施，主
要為「制定糾紛處理機制」、「導入租金保險制度降低欠租風險」。

 「連鎖加盟體系之總公司與分店」有79.1%願意加入租賃住宅服務業。

 各類受訪業者不願意加入原因，主要為「非主要業務/未設租賃業務」。

4.2租屋服務事業現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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